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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7˙5”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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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5日17时44分许,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门诊楼与连廊连接处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20.6177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2025年7月9日经吕梁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市应急局牵头，市公安局、市住建局、市卫健委、市总工会相关人员组成的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7·5”一般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同时邀请市纪委监委参与开展相关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调查组严格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人员询问、查阅资料、现场勘验等方式，查清了事故发生时间、经过、原因、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和相关单位的安全管理情况，查明了事故相关单位和人员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对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总结分析了事故主要教训，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及建议，现报告如下：
经调查认定，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7˙5”事故，是一起非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一般高处坠落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9494][bookmark: _Toc21070]一、事故相关项目及单位情况
[bookmark: _Toc25909][bookmark: _Toc29408]（一）事故发生项目基本情况
1.主体项目概况
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位于原吕梁市人民医院院内，占地面积28468m²，约42.7亩，总建筑面积约85000m²。新建建筑面积19495.73m²，其中地上新建建筑面积13207.57m²,地下新建建筑面积6288.16m²，改扩建面积52024m²。改扩建工程包括住院楼改扩建翻修、新门诊楼外立面改扩建、污水处理站提升改扩建、医疗气体治疗带改扩建等。扩建工程包括扩建会议综合楼，新建中医康复楼、体检中心、架空层、中医康复楼地下停车库，配置医疗设备及新建信息化系统等。建安合同价格约23411.02万元，工程开工日期2024年1月12日，计划工期365天。施工许可证号：14******01；质量监督注册编号：A0701639；安全监督注册编号：晋安监J0120240001。
[image: d11f8533d20716972e60074efd737c33]图1 总平面布置图
2.拆除项目情况
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原会议楼规划设计方案是扩建改扩建，由于该楼建成年代较早，建设单位委托山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检测中心对该建筑物进行安全性及抗震鉴定，鉴定结论为Dsu级，建议加固处理或拆除重建。建设单位考虑到加固费用较高、布局不合理及该建筑物对院内消防通道的影响（消防通道不畅问题），委托成都惟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对院内规划进行局部调整，将原规划设计扩建改扩建会议楼变更为拆除后重建，将原门诊楼二楼窗户改为连接连廊通道的门洞需拆除原门诊楼二楼PCR实验室设备（PCR实验室医用空气净化系统），该项目属于建设过程中发生的零星工程，不在山西八建集团公司施工合同范围内。对不在合同范围内的零星工程，建设单位吕梁市中医院委托总承包单位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完成。总承包单位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与事故发生单位山西重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就拆除PCR实验室设备一事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2025年6月30日山西重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吕梁片区业务负责人郭振峰与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汤海泉就拆除PCR实验室设备口头达成了一致，初步确定了进场察看的时间，且山西重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5日派员到场并实施现场勘查。上述履约行为经山西晋凯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晋律法意住建（2025）字第083号）认定，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与山西重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已构成事实合同关系。
[bookmark: _Toc29226]（二）事故发生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事故发生单位山西重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重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L；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张林；公司控股人：郭小龙；吕梁片区业务负责人：郭振峰；成立日期：2023年4月25日；注册资本：叁仟万圆整；住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平阳南路128号保利香槟国际5幢2单元31层3103室。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文物保护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勘察；电气安装服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文物保护工程设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业工程设计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水污染治理；土石方工程施工；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储能技术服务；办公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建筑材料销售；专业设计服务；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物清洁服务；金属门窗工程施工；电气设备销售；照明器具销售；照明器具生产专用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消防技术服务；消防器材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214184588，有效期至2029年4月18日，具有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不分等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314184585，有效期至2030年4月9日，施工劳务不分等级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晋）JZ安许证字[2024]020026，许可范围：建筑施工，有效期至2027年4月12日。
2.项目总承包单位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1P；注册资本：陆亿圆整；法定代表人：裴卓非；成立日期：2005年06月16日；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北路西宫南二巷46号；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公路管理与养护；建设工程设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消防设施工程施工；道路货物运（不含危险货物）；特种设备安装改扩建修理（依法须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对外承包工程；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机械设备租赁；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专用设备修理；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灌溉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规划设计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114080402，有效期至2028年12月22日，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214016307，有效期至2029年12月11日，具有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不分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贰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壹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晋）JZ安许证字[2011]000364，许可范围：建筑施工，有效期至2027年4月12日。
3.监理单位河南省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94；注册资本：伍仟壹佰万圆整；法定代表人：郭芳州；成立日期：2004年11月22日；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住所：郑州市金水区北环路6号院内9号楼9层91号；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规划设计管理；招投标代理服务；政府采购代理服务；采购代理服务；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技术服务；财政资金项目预算绩效评价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单建式人防工程监理；设备监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水利相关咨询服务；水土流失防治服务；环保咨询服务；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科技中介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城市绿化管理；土地整治服务；灌溉服务；人工造林；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消防技术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监理；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公路工程监理；水运工程监理；地质火灾治理工程监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文物保护工程监理；司法鉴定服务；测绘服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资质证书编号：E141005436-8/1，有效期至2028年12月22日，工程监理综合资质：可承担所有专业工程类别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可以开展相应类别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技术咨询等业务。
4.建设单位吕梁市中医院
吕梁市中医院，法定代表人：王治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4******9B；经费来源：财政补助；开办资金：¥19403万元；住所：吕梁市离石区滨河北西路；举办单位：吕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宗旨和业务范围：以中医药为主体，打造特色中医专科，中医综合中医专科中药制剂相结合，集医疗教学科研康复为一体。
[bookmark: _Toc2050][bookmark: _Toc3458]（三）安全管理基本情况
1.山西重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5年6月30日山西重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吕梁片区业务负责人郭振峰与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汤海泉二人就拆除PCR实验室设备一事口头达成了一致，初步确定了进场察看的时间。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林在2025年4月11日取得了由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编号:晋建安A（2025）0008895。公司配备有安全员1名，现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在人员分工、作业流程规范、风险防控机制等方面存在优化空间。根据2025年4月14日山西重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关于任命郭振峰同志的通知》（重泰〔2025〕第02号），任命郭振峰作为吕梁片区业务负责人，其他人员分工尚未明确。自从该公司成立后，拆除PCR实验室设备为第一次承揽工程业务，人员用工合同、社会保险正在办理中。
2.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9日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中标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施工，中标价234110199.45元。项目部成立了以项目经理高贵任组长的安全生产组织机构，安全管理机构健全，配备了技术负责人1名、安全管理员3人，制定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33项，岗位操作规程49项，有入场施工人员安全教育记录卡，但记录不规范。有组织安全生产的会议记录，但不是手写，无法确保信息的原始性和准确性。有项目负责人带班检查记录和防高坠、消防应急演练记录。
3.河南省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9日河南省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中标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监理项目，中标价3999700元，总监理工程师刘玉英，下设总监理工程师代表1人，土建、安装、安全专监各1人，监理员4人。安全监理规划及实施细则套用老旧版本，未按现行规定如实编制，其中事故上报相关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不一致。有组织安全生产的会议记录；有按时组织召开监理例会表。
4.吕梁市中医院
2022年10月20日，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经《吕梁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吕审批投资发〔2022〕71号）批准立项。2023年3月4日，吕梁市中医院印发《关于成立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建设工作专班的通知》（吕中医行字〔2023〕3号），明确工作目标、专班组成人员和工作要求。院长王治文任综合协调专班组长，副院长任彩霞任对外协调专班组长，基建科科长李小宝负责项目建设联络专班的日常工作。
2023年7月2日，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经《吕梁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调整的批复》（吕审批发〔2023〕99号）对可行性研究报告调整，又顺利通过初步设计批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人防设计条件通知书批复、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批复、消防设计审查批复、施工招标等环节。
2024年1月11日，吕梁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针对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发放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1411******01。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服务登记书载明工程概况、项目相关单位管理机构及人员情况等。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计划开工日期为2024年1月12日，计划竣工日期为2025年1月10日，安全文明措施等三项费用已在开工前一次性支付。吕梁市中医院与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及其他工程建设有关单位已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并按时组织召开安全生产例会。吕梁市中医院项目建设工作专班定期检查并督促承建单位、监理单位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做好项目日常监管和推进实施等工作。
[bookmark: _Toc10046][bookmark: _Toc11786][bookmark: _Toc22418][bookmark: _Toc162181151]（四）事故发生经过
根据郭振峰与汤海泉就拆除PCR实验室设备一事达成的口头约定，2025年7月5日郭振峰安排司机樊亮、临时雇佣的拆除设备人员王海飞（死者）二人到达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后，15时39分许郭振峰通知汤海泉来门房带樊亮、王海飞（死者），二人在门卫处登记后，签订了外来人员入场告知书，并配戴了安全帽。随后，汤海泉将二人带入到门诊楼二楼PCR实验室，告知拟拆除设备位置和安全注意事项后离开。王海飞（死者）在察看过程中，因房子里的设备遮挡看不清楚设备顶部安装固定情况，就上了三楼，欲从二楼PCR实验室上方三楼窗口外连廊顶板处向斜下方查看二楼PCR实验室拆除设备的顶部安装固定情况。王海飞（死者）进入无人施工的连廊二楼顶板区域后，樊亮下楼指挥他。17时44分许王海飞（死者）从门诊楼三楼与会议楼连廊二层顶板处坠落，坠落垂直高度10.3米。
图2 事故现场示意图
[bookmark: _Toc6035][bookmark: _Toc29787][bookmark: _Toc18823][bookmark: _Toc162181154][bookmark: _Toc8812]（五）事故现场勘验情况
2025年7月11日上午，事故调查组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验。经勘验，事故发生地点在新建会议楼与原有门诊楼连接的连廊处，现场会议楼连廊的外脚手架搭设高度未达到作业层以上，二层顶板处模板已铺设完成，现场处于停工状态；现场堆放着钢管、竹胶板、木龙骨等，有搭设脚手架、支模板、植筋打眼的施工痕迹，现场张贴有“非施工人员严禁进入施工现场”的安全警示标识。经现场测量，门诊楼三层窗口边缘至连廊模板边缘0.7米，连廊框架结构现处于二层顶板模板支撑阶段，连廊长度9.9米，宽3.6米，高度10.3米。王海飞（死者）是从门诊楼（非施工区域）三层窗户翻越进入至连廊二层顶板处（施工区域，事故发生时该区域已停工），从连廊二层顶板处坠落到室外地面，坠落高度10.3米，坠落点有血迹和一顶黄颜色的安全帽。
[image: 55caa7e1579bd5041568e20a52e5f616]图3 会议楼、连廊平面布置图
[image: dc0a859e81f80a0b6f927fb5e57df0b]图4 事故现场影像
[image: 070dacb9cdd54eef1fba379cf7337bb4]图5 事故现场影像2
[image: 59e3a5f3e57ed9b098b9260fb0d2d186]图6 事故现场立面图
[image: f1fbabfd9aa402fe383cecd960ad33b6]图7 事故现场平面图
[bookmark: _Toc29872][bookmark: _Toc211][bookmark: _Toc162181153]（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死亡人员信息
王海飞，男，群众，身份证号码为1423******14，户籍地址山西省吕梁市临县碛口镇**村883号,系山西重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临时雇佣工人。
2.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为220.6177万元，其中医疗费为0.6177万元，丧葬及抚恤金为220万元。
[bookmark: _Toc7398][bookmark: _Toc1836]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4669][bookmark: _Toc29795][bookmark: _Toc8156][bookmark: _Toc19599][bookmark: _Toc30160][bookmark: _Toc1642]（一）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2025年7月5日事故发生后，王海飞（死者）仰面朝天口鼻流血但还有生命体征，樊亮抱着王海飞（死者）呼叫无应答。樊亮当即电话报告郭振峰。郭振峰立即赶往事故现场，同时电话报告汤海泉“王海飞掉下去了”。汤海泉接到郭振峰报告后立即赶往现场，了解情况后，马上安排劳务分包单位二次结构技术员李秀奇拨打120电话。2025年7月5日17时46分11秒李秀奇拨打120急救电话，17时46分57秒吕梁市紧急医疗救援指挥中心派单给离石区人民医院，17时56分许离石区人民医院救护车到达现场。医护人员发现王海飞（死者）头部外伤、神志不清，尚有生命体征。18时12分许樊亮配合医护人员将王海飞（死者）送抵吕梁市第一人民医院。18时20分许王海飞（死者）被送入急诊科就诊，19时32分许住进重症医学科，于7月6日4时35分许经抢救无效宣告死亡。
[bookmark: _Toc12745]（二）事故信息上报接报情况
7月6日7时50分许，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部技术负责人汤海泉向吕梁市中医院基建科科长李小宝电话报告了事故情况。
7月6日8时10分许，任彩霞、李小宝等人员到事故现场了解事故发生经过。
7月6日15时57分许，吕梁市中医院向吕梁市应急管理局进行了初报。
7月6日16时35分许，吕梁市应急管理局书面报告吕梁市委、市政府、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值班室。
[bookmark: _Toc10937][bookmark: _Toc1357][bookmark: _Toc17958][bookmark: _Toc14237][bookmark: _Toc11324]（三）善后情况
事故发生后，2025年7月8日山西重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吕梁片区业务负责人郭振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与死者家属就有关事项协商，取得相互谅解签订《赔偿协议书》并赔偿到位，善后工作已全部完成。未发生负面社会舆情和不良社会影响。
[bookmark: _Toc27190][bookmark: _Toc10031][bookmark: _Toc27634][bookmark: _Toc31358][bookmark: _Toc17557]（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经评估此次应急处置行动，相关企业以抢救工人生命为第一要务，积极救治伤员，妥善处置善后工作，没有发生次生衍生事件。
[bookmark: _Toc25808][bookmark: _Toc162181157][bookmark: _Toc8006]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162181158][bookmark: _Toc13207][bookmark: _Toc19693]（一）直接原因
综合调查询问、现场勘验，认定本起事故发生的时间为2025年7月5日17时44分许，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王海飞（死者）安全意识不强，对无防护监护措施进入会议楼与门诊楼连廊2层顶部施工区域存在的危险认识不足，无视非施工人员严禁进入施工区域警示。在未采取所必需的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王海飞（死者）未遵守安全告知擅自从门诊楼二楼上三楼，然后从窗户口进入连廊二层顶板区域，发生坠落从而导致死亡。
[bookmark: _Toc31822][bookmark: _Toc162181159][bookmark: _Toc19937]（二）间接原因
1.事故发生单位山西重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管理责任未落实。山西重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吕梁片区业务负责人郭振峰与临时雇佣人员王海飞（死者）未签订劳动合同，未对其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也未进行现场安全监护的情况下，违规安排其进入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山西八建施工现场，放任王海飞（死者）违规进入会议楼与门诊楼连廊2层顶部施工区域，是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
2.总承包单位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部内部管理不严密，对管理人员私自带外来施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失察，技术负责人汤海泉安全责任未落实。汤海泉私自带外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对进入施工现场的人员安全交底不到位，未履行安全监护责任，将外来人员带入现场后擅自离开，任由外来人员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也无现场安全监护的情况下，进入会议楼与门诊楼连廊2层顶部施工区域，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之一。
3.监理单位河南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所派驻监理未严格履行安全监理责任，监理人员对外来人员违规进入施工现场失察，未及时制止死者违规进入会议楼与门诊楼连廊2层顶部施工区域，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之一。
4.建设单位吕梁市中医院对施工单位的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能督促监理单位和参建单位对外来施工人员履行安全管理职责，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之一。
[bookmark: _Toc5038][bookmark: _Toc17437][bookmark: _Toc4234][bookmark: _Toc18610][bookmark: _Toc27644]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bookmark: _Toc12976][bookmark: _Toc18789][bookmark: _Toc12169][bookmark: _Toc12920][bookmark: _Toc12661]（一）事故相关单位
1.山西重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重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footnoteRef:0]]；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对临时雇佣人员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footnoteRef:1]]；开展施工现场勘察前未对现场可能的安全风险进行辨识、评估，未进行安全交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footnoteRef:2]]；未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用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footnoteRef:3]]，致使王海飞（死者）在无保护状态下进入会议楼与门诊楼连廊2层顶部施工区域。 [0: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
故应急措施。]  [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2.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部
项目部内部管理制度执行不严格，对管理人员私自带外来施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失察。
3.河南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所派驻监理履行安全监理职责不到位，对总承包单位的分包项目、分包单位、外来施工人员管理存在漏洞，不能及时掌握相关情况，对外来人员违规进入施工现场失察。
4.吕梁市中医院
[bookmark: _Toc6459][bookmark: _Toc5434][bookmark: _Toc31960][bookmark: _Toc10746]吕梁市中医院履行安全生产监督职责不严格，督促监理单位和参建单位对外来施工人员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督促各参建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
[bookmark: _Toc953]（二）相关职能部门
吕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属于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市区（除离石区和吕梁经开区负责范围）取得施工许可证的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的施工安全工作。吕梁市住建局对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监督管理有漏洞，对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宣传贯彻不到位。
[bookmark: _Toc23835][bookmark: _Toc18596]五、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5846][bookmark: _Toc7038]（一）有关责任单位
1.山西重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山西重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管理制度缺失，未与临时雇佣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对临时雇佣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安全交底不到位，劳动保护缺失，不能及时发现和制止“三违”行为，导致事故发生。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
建议：移送吕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2.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部
项目部内部管理制度执行不严格，对管理人员私自带外来施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失察，导致事故发生，对本次事故负主要管理责任。
建议：吕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部进行约谈。
3.河南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所派驻监理履行安全监理职责不到位，对总承包单位的分包项目、分包单位、外来施工人员管理存在漏洞，不能及时掌握相关情况，对外来人员违规进入施工现场失察，导致事故发生，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监管责任。
建议：吕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河南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约谈。
4.吕梁市中医院
吕梁市中医院作为建设单位，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工作和监理、参建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指导、督促不力，对外来人员违规进入事故现场失察，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管理责任。
建议：吕梁市中医院向吕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吕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做出深刻书面检查。
[bookmark: _Toc13211][bookmark: _Toc8461]（二）有关责任部门
吕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负有安全监管和行业管理责任，对该项目监督管理有漏洞，对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宣传贯彻不到位，对本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监管责任。
建议：吕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吕梁市人民政府做出深刻书面检查。
[bookmark: _Toc2846][bookmark: _Toc11581]（三）有关责任人员
[bookmark: _Toc2967][bookmark: _Toc6965][bookmark: _Toc30761]1.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王海飞，男，37岁，系山西重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临时雇佣人员。2025年7月5日违规从门诊楼三楼窗口进入连廊二层顶板处导致事故发生，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再追究相关责任。
[bookmark: _Toc17795][bookmark: _Toc1974][bookmark: _Toc2994]2.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山西重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2人）
（1）郭振峰，男，38岁，山西重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吕梁片区业务负责人，负责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PCR实验室拆除工程勘察报价。未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footnoteRef:4]]规定的安全生产法定职责，事故当天未对王海飞（死者）进行安全交底和安全监护，放任死者违规进入会议楼与门诊楼连廊2层顶部施工区域，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建议：移送吕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法依规处理。
（2）郭小龙，男，33岁，山西重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控股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第二十一条[[footnoteRef:5]]规定的安全生产法定职责，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安全生产职责履职不到位，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建议：移送吕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法依规处理。
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部（2人）
（3）汤海泉，男，34岁，中共党员，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部技术负责人，主要负责技术上的协调，解决现场的技术问题，负责现场安全管理。未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规定的安全生产法定职责，事故当天安全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私自将外来人员王海飞、樊亮违规带入施工现场，且未对二人履行安全交底和安全监护，放任其违规进入会议楼与门诊楼连廊2层顶部施工区域，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
建议：移送吕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法依规处理。
（4）高贵，男，43岁，中共党员，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部项目经理，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安全生产法定职责，对管理人员私自带外来施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失察失管，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管理责任。
建议：移送吕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法依规处理。
河南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2人）
（5）周利平，男，56岁，中共党员，河南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安全监理，主要负责对现场进行安全监理。未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footnoteRef:6]]规定的安全生产法定职责，对外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的情况失察失管，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监管责任。 [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建议：移送吕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法依规处理。
（6）刘玉英，女，56岁，河南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总监，主持项目监理日常工作，负责现场监理的监督管理工作。未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安全生产法定职责，对外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失察失管，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监管责任。
建议：移送吕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法依规处理。
[bookmark: _Toc24021][bookmark: _Toc14998][bookmark: _Toc30270]3.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
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吕梁市中医院、 吕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的2名公职人员履职方面存在的问题等线索及相关材料，移交市纪委监委追责问责。
[bookmark: _Toc4274][bookmark: _Toc19313][bookmark: _Toc11400]六、事故主要教训
[bookmark: _Toc4263][bookmark: _Toc28771][bookmark: _Toc5058]（一）人员管理完全失管，严重违反入场要求
[bookmark: _Toc17736][bookmark: _Toc30930]山西重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体责任未落实，未签订劳动合同，未开展安全培训教育，未配备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未安排安全管理人员陪同，让外来施工人员直接进入未经风险辨识的施工现场，违反施工现场外来人员入场安全要求。
[bookmark: _Toc31922]（二）安全管控存在漏洞，监管责任彻底失效
总承包单位技术负责人未报告项目经理、监理及建设单位，便私自带外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仅告知拆除设备位置及安全注意事项即离开，未履行安全交底职责，也未安排安全管理人员陪同，致使外来施工人员进入该区域后，现场安全管理缺失。
[bookmark: _Toc19988][bookmark: _Toc15412]（三）安全意识淡薄，责任意识不强
参建各方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岗位职责不清。外来施工人员在未确认区域环境安全性，在无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擅自进入连廊顶板区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与风险研判能力；分包单位和总承包单位在事前未辨识安全风险，未对现场安全注意事项进行全面交底与监督，对外来人员进场失察失管，安全责任未真正落实；监理单位未能有效履行安全监理职责，对使用无劳动合同人员的情况失察，对连廊顶板区域无人监护的隐患未通过巡视、检查等手段及时发现，安全监督责任完全悬空，未能起到应有的过程控制作用。
[bookmark: _Toc11464][bookmark: _Toc1906][bookmark: _Toc19502]（四）监管部门履职不力，督促指导有待加强
[bookmark: _Toc783][bookmark: _Toc19129]行业主管部门履行安全监管职责不到位，督导专项整治不认真、不扎实，督促、检查项目建设各参建单位落实安全生产管理主体责任不力。
[bookmark: _Toc14453]七、事故防范措施及建议
[bookmark: _Toc13154][bookmark: _Toc18416]（一）加强法治意识，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山西重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要严格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具有相应资格的安全管理人员，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和技术交底，坚决杜绝违规作业的行为，确保施工安全。
[bookmark: _Toc31556][bookmark: _Toc25024]（二）强化安全监管，切实落实监管责任
监理单位要严格履行监理职责，认真编制监理计划和监理实施细则，对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设计和施工方案要严格审核把关，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提出整改意见，针对关键环节、特殊部位的施工作业，要加强旁站监理力度，确保监理工作落到实处。
[bookmark: _Toc11259][bookmark: _Toc3291]（三）加强警示教育，提升安全防范意识
各相关单位要举一反三，加强岗位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提高职工自保互保意识及安全风险辨识能力，确保安全生产；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教育，严格按照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以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有关要求，压实安全监管责任，提升事故信息报送质效，杜绝瞒报、谎报、漏报和迟报。
（四）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遏制事故易发势头
住建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提高履职能力，认真组织摸排风险隐患，特别是要突出危险作业现场管理，在精准排查管控重大安全风险隐患上持续发力，扎实推进高处坠落事故专项整治行动走深走实。

[bookmark: _Go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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